
关于上海姚某虐猫及衍生暴力事件的综合法律分析、处罚路径与案例

研究

摘要：本报告针对上海律师姚某长期虐杀动物、制作传播血腥视频牟利，以及其父殴打志愿者致

伤的事件，进行系统性法律分析。报告将深入探讨在当前中国法律框架下，对姚某行为进行行政

处罚、治安管理处罚乃至追究刑事责任的可行路径；分析对其父故意伤害行为的刑事与民事责

任；并研究推动对姚某提起刑事公诉所面临的挑战与潜在突破口。同时，报告将借鉴国内外类似

案例的处理经验，旨在为执法机关、立法机构及社会公众提供一个全面、客观的视角，以应对此

类挑战公序良俗和潜在社会风险的恶性事件。

一、 事件核心问题梳理与定性

1. 姚某的核心行为：

行为一：虐待并虐杀猫只。自2017年起，数量高达4000多只。此行为主要触及社会公德和

公共秩序，引发巨大的公众愤慨和心理不适。

行为二：制作、传播血腥、暴力视频。此行为可能违反《网络安全法》、《互联网信息服务管

理办法》等规定，传播暴力、血腥等禁止性内容。

行为三：以此牟利。通过销售或提供这些视频获得经济利益，这使得其行为具有了经营性

质，可能涉及非法经营、传播淫秽物品牟利（若内容被认定为具有淫秽性质）等。

2. 姚某之父的核心行为：

行为：故意伤害他人身体。将志愿者打伤至需缝合10针，根据《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标准》，

此伤势很可能已构成轻微伤（偏重）或轻伤。这是明确的违法犯罪行为。

二、 对姚某行为的处罚路径分析

由于中国大陆目前尚未出台全国性的《反虐待动物法》，无法直接将“虐待动物”行为定罪。因

此，处罚姚某必须依靠现行法律法规，从其行为的“衍生危害”或“关联违法性”入手。

（一） 行政处罚与治安管理处罚路径

这是当前最直接、最有可能启动的处罚方式。

1. 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

处罚力度：上述条款可处以警告、罚款、行政拘留（最高15天）。

上海律师姚某虐猫，你支持哪一种处罚？

请在手机微信登录投票

单选

刑事追责，以严重扰乱社会秩序，制造社会恐慌对其提起公诉。刑期5年以上。

行政拘留15日，同时取消其律师资格。

不关心，我只关心我的小日子，只要不虐我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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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条：扰乱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秩序，致使工作、生产、营业、医疗、教

学、科研不能正常进行，或者扰乱车站、港口、码头、机场、商场、公园、展览馆或者其他

公共场所秩序的。（若其行为地点或视频传播导致公共秩序混乱，可适用）

第二十六条：结伙斗殴的；追逐、拦截他人的；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的；

其他寻衅滋事行为。（姚某的行为可被解释为一种“寻衅滋事”，即无事生非，寻求精神刺

激，公然挑战社会道德底线，造成恶劣社会影响。）

第四十二条：写恐吓信或者以其他方法威胁他人人身安全的；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

谤他人的；偷窥、偷拍、窃听、散布他人隐私的。（若其在视频或言论中威胁、侮辱志愿

者，可适用）

第六十八条：制作、运输、复制、出售、出租淫秽物品或者利用计算机信息网络、电话以及

其他通讯工具传播淫秽信息的。（关键在于其血腥视频能否被认定为“淫秽物品”。虽然标准

不同，但极端暴力内容有时可与淫秽相关联进行解释。）

2. 依据其他行政法规：

《网络安全法》等：其通过网络平台传播暴力血腥视频，网信部门可责令平台删除内容，并

对账号进行封禁。若查实其牟利，可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罚款。

（二） 刑事公诉路径探讨：挑战与可能性

推动对姚某进行刑事立案是本案的难点，但并非毫无可能。核心在于能否将其行为“嫁接”到现有

的刑法罪名上。

1. 核心障碍：缺乏“虐待动物罪”这是最根本的法律空白。姚某虐待的是其“所有”或“来源不明”的

猫，在财产法上，对自有财产的损毁一般不构成犯罪（除非是珍贵、濒危野生动物）。这是法

律与现实道德感产生巨大落差的关键点。

2. 潜在的刑事罪名切入点：

法理依据：如果能证明部分猫只是他人所有（如走失的宠物猫），且价值较高（通常需达到

5000元以上立案标准），姚某的行为可构成此罪。

挑战：证明猫的来源为他人的贵重财物，且总价值达到立案标准，取证极为困难。

可能性：★☆☆☆☆ （取证难度极大）

法理依据：部分极端虐待行为可能与性满足相关，其视频内容可能被解释为“淫秽物品”。如

果能建立这种关联，且查实其牟利，此罪名是相对最接近的。

挑战：“淫秽”的司法鉴定有严格标准，主要针对与性相关的露骨描述。纯暴力、血腥内容很

难被认定为淫秽。除非视频内容本身包含性元素。

可能性：★★☆☆☆ （取决于视频内容的具体性质）

法理依据：姚某通过制作、销售血腥视频牟利，这是一种经营活动。如果其经营内容（暴力

血腥视频）被明确为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禁止买卖的物品，且其未取得相关许可，则可能构

成此罪。

挑战：需要明确“暴力血腥视频”属于“专营、专卖物品”或“其他限制买卖的物品”，这需要相

关行政法规的支撑，目前尚不清晰。

可能性：★☆☆☆☆ （法律依据薄弱）

法理依据：该罪保护的法益是公共秩序和社会风尚。姚某长期、大规模地实施极端残忍行

为，并将过程录制传播，对社会公德造成了严重挑衅，引发了广泛的社会恐慌和愤怒，严重

破坏了社会公共秩序。其行为符合“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或

“其他寻衅滋事行为”的兜底条款精神。

挑战：司法机关对此罪的适用持谨慎态度，通常要求有直接的、物理性的公共场所秩序混乱

证据。网络空间的“秩序混乱”能否等同，存在争议。但近年来，已有利用网络传播违法信息



被认定为寻衅滋事的案例。

可能性：★★☆☆☆ （有一定理论可能，但实践难度大）

寻衅滋事罪（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

非法经营罪（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

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刑法第三百六十三条）：

故意毁坏财物罪（刑法第二百七十五条）：

如何推动刑事公诉？

舆论监督与民意表达：持续的、理性的公众关注和媒体报道，可以向司法机关表明此事的社会

危害性和公众关切度，促使他们更深入地研究法律适用问题。

向检察机关申请立案监督：如果公安机关以“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为由不予刑事立案，受害者

（如被威胁的志愿者）或相关单位可以向人民检察院申请立案监督，要求检察院审查不立案决

定是否合法。

强调行为的“常习性”和“潜在人身危险性”：犯罪心理学研究表明，虐待动物是暴力犯罪，特别

是针对人的暴力犯罪的重要预测指标。姚某作为律师知法犯法，规模巨大，手段残忍，其行为

模式显示出严重的反社会人格倾向，对社会存在潜在威胁。这一论点可以作为向司法机关陈情

的重要理由。

三、 对姚某之父故意伤害行为的处罚

此部分法律关系清晰，处理路径明确。

1. 刑事责任：

关键：伤势鉴定。公安机关应当立即委托具有资质的鉴定机构对志愿者的伤情进行司法鉴

定。

若构成轻伤（二级及以上）：则姚某之父涉嫌故意伤害罪（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法定刑为

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公安机关应当立案侦查，移送检察院提起公诉。

若构成轻微伤：则不构成刑事犯罪，但应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进行行政拘留

和罚款。

2. 民事责任：

无论是否追究刑事责任，志愿者都有权提起民事诉讼，要求姚某之父赔偿医疗费、误工费、

护理费、交通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各项损失。

四、 国内外类似案例参考

（一） 国内案例

1. “范源庆虐猫事件”（2020年，山东）：

案情：大学生范源庆虐猫并拍摄视频通过网络贩卖，引发社会关注。

处理结果：山东理工大学对其予以退学处理。公安机关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对其进行训

诫。此案未能进入刑事程序，但显示了舆论压力和校规校纪的作用。

2. 多地“毒狗”事件：

案情：个别人在小区投放有毒物质杀害宠物狗。

处理结果：多数情况下，若未造成人员伤亡或重大财产损失，仅以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处

理。但若投毒行为危害公共安全（如在公共区域），可能以投放危险物质罪追责。若毒死的

狗经鉴定价值高昂，可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立案。



3. 参考价值：国内案例普遍显示，在缺乏反虐待动物法的情况下，对虐待普通动物的行为主要依

靠行政处罚、行业自律（如开除学籍、吊销执照）和道德谴责。刑事追责极为罕见，除非行为

直接侵犯了刑法明确保护的法益（如公共安全、他人财产）。

（二） 国外案例

1. 美国：

法律背景：美国有《动物福利法》，各州均有反虐待动物法，虐待动物普遍是重罪

（felony）。

案例：2021年，佛罗里达州一男子因虐待一只狗被判处5年监禁。此外，美国司法系统将虐

待动物与家庭暴力、连环杀人等严重犯罪关联，对虐待动物者会进行心理评估并登记在册。

2. 英国：

法律背景：拥有世界上最古老、最完善的动物福利立法之一，《动物福利法（2006）》规定

虐待动物最高可判处5年监禁和无限额罚款。

案例：2023年，一名男子因虐待自己的宠物狗致其重伤，被判处禁止饲养动物终身和监

禁。

3. 中国台湾地区：

法律背景：依据《动物保护法》，故意伤害或虐待动物致重伤或死亡，可处二年以下有期徒

刑或拘役，并处新台币二十万元以上二百万元以下罚金。

案例：近年来有多起因虐待猫狗被判刑和罚款的案例，执法严格。

4. 参考价值：法治发达国家和社会地区普遍将虐待动物行为犯罪化，并施以严厉的刑事处罚。其

立法理念不仅基于动物福利，更基于对人性善良的维护和对潜在暴力犯罪的预防。这些案例为

中国大陆未来的立法提供了明确的借鉴方向。

五、 结论与建议

姚某事件是一个极端案例，它像一面镜子，照出了我国在动物福利立法方面的滞后以及现有法律

在面对新型社会伦理挑战时的无力感。

结论：

1. 对姚某：最现实的处罚是治安管理处罚（如行政拘留、罚款）和行业自律处罚（由律师协会调

查，可能面临警告、谴责甚至吊销律师执业证书）。推动刑事公诉面临巨大法律障碍，但通过

强调其行为对“社会秩序”的严重破坏，尝试以“寻衅滋事罪”进行探讨，是当前法律框架下最具

可能性的突破口。

2. 对姚某之父：其行为性质明确，应立即进行伤情鉴定。若构成轻伤，必须追究刑事责任；若为

轻微伤，也应顶格行政拘留，并承担全部民事赔偿责任。

3. 根本出路：此案的深层意义在于，它再次以血的教训警示我们，加快出台《反虐待动物法》或

《动物保护法》的紧迫性。法律不应落后于社会的文明共识。

建议：

1. 对执法机关：公安机关应积极介入，至少对姚某及其父的行为适用《治安管理处罚法》予以顶

格处罚，并对故意伤害案严格依法处理，以儆效尤。检察机关可主动研究此案，探索在现有法

律下提起公益诉讼或监督立案的可能性。

2. 对立法机关：应以此案为契机，加速对反虐待动物立法的调研和论证，将虐待、虐杀动物，以

及制作、传播此类血腥视频的行为明确为违法行为，并设定相应的行政和刑事责任。

3. 对社会与公众：保持理性、持续的监督，避免网络暴力。将关注点从情绪宣泄转向推动立法和

严格执法。可以通过联名建议、人大代表提案等方式，将民意转化为制度性变革的动力。



4. 对律师协会：律师行业应秉持更高的职业道德标准，立即对姚某展开调查。其行为严重损害律

师职业形象和声誉，律师协会应依据行业规范予以严厉惩戒。

姚某事件不仅是对4000多条生命的残害，更是对人性底线和法律尊严的公然挑战。如何回应这

一挑战，考验着我们的法治智慧和社会文明程度。唯有法律与道德携手，才能构建一个对生命充

满敬畏、对暴力零容忍的和谐社会。













喜欢狐狸的程序员

帮毛孩子找到求生的路 19

Love the Author

javascript:;

